
评估意见函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片区红荔村（幼儿园）改造项目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在设定条件下市场价格咨询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片区红荔村（幼儿园）改造项目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委托估价方提供的《深圳市红荔村（幼儿园）改造项目框架合同》，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5643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35637平方米。其中经营性用途用房44438.3平方米（其中：住宅用途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28653.3平方米，地下车库用途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15785平方米）；非经营性用途用房6983.7平方米（其中：办公用途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3800平方米，回迁住宅用途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3183.7平方米）。
估价结果：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在设定条件下的市场价格预评估详见结果表。
（转下页）

结果表

	估计方法
	市场比较法
	剩余法

	总价（万元）
	177579
	188575

	单位面积地价（元/平方米）
	314689
	334175

	权重比
	50%
	50%

	总价（万元）
	183077

	计容建筑面积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51373

	可售建筑面积单价（元/平方米）
	63894


测算过程

（1） 市场比较法

市场比较法选取以下三个案例进行因素修正，后对三个案例的修正结果进行加权算数平均，三个案例的修正结果采取权重为5:4:1。
土地市场比较法案例
	地块名称
	用地性质
	建设用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容积率
	成交日期
	成交价(万元)
	成交楼面价(元/㎡)

	龙华新区民治办事处
	综合用地(含住宅)
	35673.14
	146000
	4.09
	2016-06-02
	829000
	56780.81

	宝安区尖岗山片区
	住宅用地
	27459.63
	57665
	2.1
	2015-12-25
	296000
	51330.95

	龙华新区民治办事处辖区
	住宅用地
	46646.77
	186500
	4.0
	2014-10-22
	468000
	25093.83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片区
	龙华新区民治办事处
	宝安区尖岗山片区
	龙华新区民治办事处辖区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片区
	龙华新区民治办事处
	宝安区尖岗山片区
	龙华新区民治办事处辖区

	交易时间
	2017-6-26
	100
	2016-06-02
	92
	2015-12-25
	88
	2014-10-22
	8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城镇住宅
	100
	城镇住宅
	100
	城镇住宅
	100
	城镇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70
	100
	70
	112
	70
	112
	70
	112

	容积率
	6.4
	100
	4.09
	105
	2.1
	110
	4.0
	105

	配建
	配建回迁房
	100
	无配建
	120
	无配建
	120
	无配建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好
	100
	较好
	95
	一般
	90
	一般
	90

	
	交通便捷度
	好
	100
	较好
	95
	一般
	90
	一般
	95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好
	100
	较好
	95
	一般
	90
	一般
	95

	
	区域内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临街状况
	双面临街
	100
	多面临街
	101
	单面临街
	99
	单面临街
	101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次干道
	100
	次干道
	100
	次干道
	100
	次干道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5643
	100
	35673.14
	100
	27459.63
	100
	46646.77
	100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比例较适宜
	100
	比例较适宜
	100
	比例较适宜
	100
	比例较适宜
	100

	
	宗地开发程度
	六通一平
	100
	六通一平
	100
	六通一平
	100
	六通一平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成交单价（楼面地价）
	——
	56781
	51331
	25094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
	50505 
	54669 
	27094 

	权重
	——
	0.5
	0.4
	0.1

	估价对象比较价格单价（元/平方米）
	49830 

	总价（万元）
	177579 


（2） 剩余法
	序号
	项目名称
	住宅
	回迁住宅
	车库
	

	（1）
	市场销售单价
	107240 
	0
	6269 
	

	（2）
	建筑面积
	28653.30 
	3183.70
	15785.00 
	

	（3）
	总额
	307278 
	0
	9896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317174

	2 .扣减项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面积（平方米）
	单价（元/平方米）
	相关系数
	

	1）
	建安费用
	22398 
	51422.00
	4703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672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1350
	
	
	8%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028
	51422.00
	200
	
	

	5）
	相关税费
	336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1）
	房屋建造成本
	25784 
	
	
	
	前述5项之和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0
	51422.00
	0
	
	按实际情况计取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946
	
	
	
	已全部缴纳

	1）
	住宅
	525
	31837.00
	165
	
	

	2）
	非住宅
	421
	19585.00
	215
	
	

	（4）
	管理费用
	802 
	
	
	3.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9515 
	
	
	3.0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1760 
	0.1001
	P土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001 
	
	
	
	（1+取得税费率）/(1+5%)×((1+年利率)^建设期-1)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760 
	
	
	
	（1）-（4）项×((1+年利率)^(建设期÷2)-1)

	（8）
	销售税费
	16916 
	
	
	5.6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9）
	开发成本
	55723 
	0.1291
	P土
	
	前7项之和

	1）
	
	55723 
	
	
	
	

	2）
	
	0.1291
	
	
	
	

	（10）
	投资利润
	7780 
	0.2161
	P土
	21.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2161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7780 
	
	
	
	

	3 .土地价格
	188575 
	
	
	
	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1)-开发成本(9)-利润(10)


2

